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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1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人事單位應先查明擬辦理退休人員有無移送懲戒程序中，或涉及重

大刑事案件等，應注意依有關規定辦理。 

二、辦理退休人員具有「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後年資合計逾 35

年者，由當事人就其前後年資予以取捨。 

三、具有危險及勞力特殊性質職務者，按降低年齡規定辦理退休。 

四、人事、主計人員退休案件，另依規定程序層轉報送。 

五、人事單位應於退休人員成就請領養老給付條件時，請其選擇是否請

領養老給付，並告知選擇請領與否之相關權益及選擇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請求變更等事項。 

六、人事單位應請退休人員選擇其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是否以直

撥入帳方式辦理，並告知其退休案未能於退休生效日 15 天前核定或

入帳失敗時，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則仍以開立支票之作業方式辦理。 

七、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報行政院核派人員退休案，於轉送銓敍部核

辦時，應同時副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八、退休案經銓敍部核定後，退休人員如獲有勳（獎）章及特殊功績者，

應請其另案提出申請獎勵金。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一、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 

三、退休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四、公（政）務人員擬退休（職）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

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作業流程圖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2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11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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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流程 相關表件 作業時間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審

查 

銓敍部審定 

2 月 

自願退休 
當事人於退休生效日

三個月前簽請機關首

長同意 

屆齡退休 
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於當事人屆齡退休四

個月前簽請機關首長

同意 
 

上級機關檢視相關證件資料，

審核退休事實表後，僅須掃描

退休事實表，並傳送至銓敍部

業務系統，同時以電子公文通

知銓敍部。 

通知服務機關補

件或查證

1.公務人員退休

事實表。 

2.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發放退

離給與人員資料

卡。 

3.公教人員保險

被保險人請領養

老給付選擇書。 

4.退休公務人員

最後在職同等級

人員現職待遇計

算表。 

5.公（政）務人員

擬退休（職）辦

理優惠儲蓄綜合

存款戶開戶聲明

書暨最後服務機

關證明書。 

命令退休 
由當事人或服務機關

人事單位於成就退休

條件時簽請機關首長

同意 

填具退休事實表，檢同任

職證件及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 

服務機關掃描退休事實

表、照片及相關附件，傳

送至銓敍部業務系統，同

時以電子公文函知銓敍

部。 

經上級機關

授權 

服務機關掃描照片及相關附件

傳送至銓敍部業務系統，並將

退休事實表報送至上級機關審

核。 

證件齊備且符合

相關規定 

銓敍部核發審定函 

服務機關轉知當事

人，並核發退休金（代

扣所得稅）。 

否 

 

是 

是 

否 

5 日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09329147.doc&folder=table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09329147.doc&folder=table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09329147.doc&folder=table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09329147.doc&folder=table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09329147.doc&folder=table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09329147.doc&folde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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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退休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退休辦理期限 

(一)當年度屆齡退休人員名單是否列冊

管控。 

(二)是否於屆齡退休之至遲退休生效日

前 4個月開始辦理相關作業。 

(三)一般退休申請案件是否依規定於退

休生效日前 3個月送達銓敍部。 

   

三、退休資格及文件審查 

(一)是否確實查明擬辦理退休人員有無

移送懲戒程序或涉及重大刑事案件

等不得申請退休之情形。 

(二)退休事實表、任職證件及其他證明

文件是否切實審查。 

   

四、退休權益說明及協助 

(一)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退休生效日

涉及年終考績、考績晉級等相關權

益問題。 

(二)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擇領退休

金、補償金種類之差異及新舊制年

資取捨之影響，並協助退休人員慎

重選擇。 

(三)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公保養老給

付請領選擇之影響，及請求權時效。 

(四)是否向退休人員說明優惠存款辦理

手續及注意事項。 

   

五、退休審定通知及退休金發放 

(一)是否將退休審定函轉發退休人員。 

(二)是否於退休生效日如期核發退休

金。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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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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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2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撫卹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公務人員因公死亡或在職 15 年以上病故或意外死亡，核發年撫卹

金及一次撫卹金；在職未滿 15 年而病故或意外死亡者，僅發給一

次撫卹金。 

二、公務人員在職 15 年以上亡故，生前立有遺囑，不願支領年撫卹金

及一次撫卹金者，得按公務人員退休法一次退休金之標準發給一

次撫卹金。 

三、核定給卹年限屆滿而子女尚未成年者，得繼續給卹至成年，或子

女雖已成年，但學校教育未中斷者，得繼續給卹至大學畢業為止。 

四、公務人員在職亡故者應給予殮葬補助費，並由服務機關依「公務

人員死亡殮葬補助費給與標準」核定發給。 

五、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報行政院核派人員撫卹案，於轉送銓敍部

核辦時，應同時副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六、人事、主計人員撫卹案，另依規定程序報送。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勳績撫卹金給與標準。 

三、公務人員死亡殮葬補助費給與標準。 

使用表格 

一、公務人員遺族撫卹事實表。 

二、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證明書。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 

四、公務人員遺族撫卹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五、公務人員同一順序遺族領卹代表同意書。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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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流程 相關表件 作業時間 

 
 
 
 
 
 
 
 
 
 
 
 
 
 

 
 
 
 
 
 
 
 
 
 
 
 
 

  
 
 
 
 
 
 
 
 
 
 
 
 
 
 
 
 
 
 
 
 
 
 
 
 
 
 

 
 
 
 
 
 
 
 
 
 
 
 
 
 
 
 
 
 
 
 
 
 

 

 

 

 

 

 

 

 

 

 

殮葬補助費 

因公死亡 
病故或意

外死亡 

通知遺族提出申請 

填寫撫卹事實表 

人事單位審核 

 

核轉 

銓敍部審定 

轉知申請人 

15日 

10日 

撫卹金 

1.公務人員遺族撫卹

事實表。 

2.死亡證明書。 

3.因公者另附公務人

員因公死亡證明

書。 

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發放退離給與

人員資料卡。 

5.親屬系統表。 

6.同一順序遺族領卹

代表同意書。 

7.除戶及全戶戶籍謄

本。 

1.火葬許可證明書 

2.除戶及全戶戶籍

謄本。 

3.親屬系統表。 

公務人員在職死亡 

服務機關核發撫卹金 

（代扣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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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公務人員撫卹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務人員「病故」或「意外死亡」撫

卹案件報送作業 

（一）檢查公務人員遺族撫卹事實表各

欄內容是否均已詳實填列？領卹

遺族代表有無簽名蓋章。同一順序

領卹遺族是否均已填列。任職年資

有無遺漏或未填列者。 

（二）依銓敍部編印之「公務人員任用

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作業手冊」

所定應送書表證件，逐項查驗遺族

應附之表件是否齊備。 

（三）審查已故公務人員是否符合撫卹

要件。領卹遺族是否具有領受權。 

（四）查驗任職年資是否均合於採計規

定。如有未送審年資，是否已行文

辦理年資查證。經歷年資有無誤漏

需辦理更正或查註者。 

（五）審核撫卹事實表及相關表件無訛

後，有無於撫卹事實表加蓋人事主

管及機關長官職章或職名章？應

送表件是否已上傳銓敍部銓敍業

務網路作業系統，並以電子公文方

式行文銓敍部核辦。 

   

三、公務人員「因公死亡」撫卹案件報送

作業 

（一）有關公務人員撫卹案之共同檢證

部分，是否已依公務人員「病故」

或「意外死亡」撫卹案件報送應檢

項目逐項檢視與查驗。 

（二）審查「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證明書」

所填寫之死亡事實經過與各項因

公死亡證明文件之記載是否吻

合？所填死亡事實經過是否符合

擬適用條款之因公死亡情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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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要件。 

（三）是否已依銓敍部編印之「公務人

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作

業手冊」所定各因公死亡情事類

別，逐項檢查因公死亡應附之證件

有無齊備。 

（四）檢查各項因公死亡證明文件對死

亡經過之記載，有無相互矛盾之

處？如對死亡事實經過及是否符

合因公死亡情事之認定標準有疑

義，是否已依規定召開會議研商。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每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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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3 

項目名稱 退休公務人員遺族撫慰金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申請時效：退休公務人員死亡之日起 5年內。 

二、領受月退休金人員死亡，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其撫慰金由原服務機

關具領作其喪葬費用，如有剩餘，歸屬國庫。 

三、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除未再婚配偶為領

受撫慰金遺族外，依下列順序領受：1.子女。2.父母。3.兄弟姊妹。4.祖父

母。 

四、配偶與各順序遺族依下列規定共同領受撫慰金： 

（一）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領受。但有配偶共同領受時，配偶應

領撫慰金之二分之一，其餘遺族平均領受二分之一。 

（二）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其撫慰金應由同一順

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款

規定領受。 

遺族為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 

之子女或父母，如不領一次撫慰金，得依下列規定，按原領 

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改領月撫慰金： 

五、年滿五十五歲或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之配偶，給與終身。但以其婚姻關

係，於退休人員退休生效時已存續二年以上，且未再婚者為限。 

六、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止。 

七、已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之子女及父母給與終身。 

未滿五十五歲而不得依前項第一款領受終身月撫慰金之配偶，得自年滿五十

五歲之日起，支領終身月撫慰金。 

（領取月撫慰金者不得重複領取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與原住民給付。

內政部 97年 10月 1日台內社字第 0970163273號函） 

八、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於前項遺族中指定撫慰金領受人者，從其遺囑。如

未立遺囑，且同一順序遺族無法協調選擇同一種類之撫慰金時，由遺族分別

依其擇領種類，按規定比例領取。 

九、試算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已領退休金數額，以及一次（月）撫慰金數額，

提供遺族選擇撫慰金支領方式時參考。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一、撫慰金申請書。 

二、遺族撫慰金請領順序序系統表。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 

 四、亡故退休人員遺族領受月撫慰金同意書 

 五、拋棄同意書（無者免附） 

 六、亡故退休人員遺族代表領受一次撫慰金同意書（領受一次撫慰金） 

七、退休公務人員死亡證明書、除戶之戶籍謄本 

八、亡故退休人員遺族領受月撫慰金同意書（無領受代表人免附） 

九、亡故退休人員遺族代表領受一次撫慰金同意書（無領受代表人免附） 

十、公務人員遺族撫慰金請領順序系統表（含戶籍謄本） 

十一、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指定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2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115.doc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10525143323.doc&folder=table
http://www.mocs.gov.tw/get_file.aspx?file_name=2010525143414.doc&folde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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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 

十二、無工作（謀生）能力證明（含重度殘障以上等級證明及前一年年終所得申

報資料，無則免附） 

作業流程圖 

 
 
 
 
 
 
 
 
 
 
 

 
 
 
 
 
 

 

 
 

最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審核 

核轉 

遺族提出申請 

最後服務機關轉知遺族 

核發撫慰金 

通知支（兼）領月

退休金人員遺族 

銓敘部審定 

 



 166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退休公務人員遺族撫慰金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與退休人員遺族取得聯繫 

(一) 亡故退休人員在臺灣地區是否有遺

族。 

(二) 退休人員生前是否有預立遺囑指定

撫慰金領受人。 

(三) 亡故退休人員配偶是否年滿五十五

歲，其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退休生

效時是否已存續二年以上，且未再

婚。 

(四) 是否告知遺族有關撫慰金請領之權

益及相關注意事項，使渠充分了解利

弊得失。 

(五) 是否試算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已

領退休金，以及一次（月）撫慰金數

額供遺族參考。 

   

三、協助遺族提出申請（審核相關表件） 

(一) 遺族是否推選領受代表人。 

(二) 遺族中是否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

失領受權者。 

(三) 遺族擇領撫慰金總類。 

(四) 協填相關表件，必要時得代為填寫，

由遺族簽章確認。 

(五) 遺族所附證件是否齊全。 

   

四、核發慰問金 

(一) 領受人有否停發撫慰金事由。 

(二) 得知領受人有停發撫慰金事由時，是

否已轉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三) 月撫慰金是否於指定時間（每年 1月

及 7月）入帳。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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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168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4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資遣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核准資遣人員之資遣給與，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七條第五項辦理。 

二、以機要人員任用之公務人員，除因機關裁撤或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情形者外，不適用資遣規定。 

三、公務人員具有身心衰弱致不堪勝任工作情形者，而不願提出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醫療證明者，應由服務機關比照退休法第六條第二

項規定之程序予以資遣。 

四、依退休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資遣者，於機關首長考核之前應

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考績委員會初核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

會。 

五、退休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現職工作不適任，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

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指機關首長應就當事人所任職務職等相當，

且工作性質相近之其他人員工作表現之質量進行評比後，其工作績效與

工作態度顯與一般質量表現有所差距並有具體事證。所稱本機關已無其

他工作可以調任，指本機關已無職等相當且工作性質相近之職務可以調

任。 

六、退休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證明

身心衰弱，致不堪勝任職務者，指經該醫院出具已達公教人員保險殘廢

給付標準表所定部分殘廢以上證明，且由服務機關證明其不堪勝任現

職。 

七、資遣人員之給與，準用退休法第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一條第四項一次

退休金給與標準計算。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一、資遣事實表。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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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 相關表件 作業時間 

 
 
 
 
 
 
 
  
 
 
 
 
 
 

 

 

 

 

      
 
 
 
 
 
 
 
 
 
 
 
 
 
 
 
 

 

 

 
 

 

當事人申請 

服務單位 

人事單位審核 

機關首長考核 

服務機關核轉 

主管機關核定 

服務機關 

轉知並核發資遣費 

（ 代 扣 所 得 稅 ） 

1.資遣事實

表。      

2.退離人員

給與資料

卡。 

20 日 

因機關裁撤、
組織變更或業
務緊縮，不合
辦理退休者 

不適任現職，經調
整其他相當工作
後，仍未達要求標
準，或已無其他工
作可以調任者 

不 合 命 令 退
休 條 件 ， 經
合 格 醫 院 證
明 身 心 衰
弱 ， 致 不 堪
勝 任職務 者  

20 日 

依其他法
規規定應
辦理資遣
者 

銓敘部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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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公務人員資遣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資遣資格及文件審查 

（一）是否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7條第

1項各款規定之條件，辦理資遣。 

（二）依銓敍部編印之「公務人員任用考

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作業手冊」所

定應送書表證件，逐項查驗應附之

表件是否齊備。 

（三）查驗任職年資是否均合於採計規

定。如有未送審年資，是否已行文

辦理年資查證。經歷年資有無誤漏

需辦理更正或查註者。 

   

三、資遣報送程序： 

（一）公務人員之資遣案件，是否先經機

關首長考核後送主管機關核定並製

發資遣令，並由服務機關將應送表

件上傳銓敍部銓敍業務網路作業系

統，以電子公文方式行文銓敍部審

定其資遣年資及給與。 

（二）服務機關對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辦理資

遣者，是否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考

績會初核前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及

申辯之機會）、機關首長覆核後，再

送請主管機關核定。 

（三）服務機關對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條件辦理

資遣，而當事人不願提出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醫療證明

者，是否由服務機關比照公務人員

退休法第 6 條第 2 項所定機關主動

辦理命令退休案之規定程序予以資

遣，並由服務機關代填資遣事實表。 

   

四、資遣審定通知及資遣費發放： 

（一）是否將資遣審定函轉發資遣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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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於資遣生效日如期核發資遣

費。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每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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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5 

項目名稱 月退休金、年撫卹金、月撫慰金核發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核發日期： 

（一）月退休金：每半年發給 1次；1至 6月份退休金 1月 16日發給；7至

12月份退休金於 7月 16日發給。 

（二）年撫卹金：每年 7月 16日 1次發給。 

（三）月撫慰金：比照月退休金，自退休人員死亡時之次一個定期起，每 6

個月發給 1次（1月 16日及 7月 16日發給）。 

二、經機關審核有喪失、停止、暫停發給等情形之一者，應即停止或暫停發

給退撫給與。 

三、發放機關發給退撫給與後，應檢附印有銓敘部浮水印之發放清冊，辦理

核銷作業。  

四、退撫給與發給後，如遇公務人員俸給調整者，發放機關應於下一期發給

時，補足差額並調整發給金額。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 

使用表格 

一、公務人員月退休金通知單。 

二、公務人員年撫卹金通知單。 

三、公務人員月撫慰金通知單。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 作業時間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9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90002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554.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555.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55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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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3 日 

 

進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查驗

系統查證領受人員資格 

人事室 

造具月退休金、年撫卹金、月撫慰金發放清冊 

人事室 

每年 1月 16日及 7月 16 日，將各項給與直接撥入指

定帳戶或簽發支票逕送領受人 

秘書室、會計室 

寄發通知單 

人事室 

服務機關首長核定 

每年定期於各偶

數月 5日前，上

網核對更新領受

人資料，並於各

奇數月 5日後，

上網確認 

準備 

是否正確 

 

否 查證並更
正資料 

是 

https://iocs.mocs.gov.tw/system/main/secondmain_main.asp
https://iocs.mocs.gov.tw/system/main/secondmain_ma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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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月退休金、年撫卹金、月撫慰金核發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查驗作業 

(一)每年定期上銓敘部網站核對更

新領受人基本資料。 

(二)是否使用銓敘部網站查驗領受

人情形，作為發放參考。 

(三)領受人行蹤不明或無法聯繫、因

案逃亡、藏匿或被通緝等事由

時，發放機關應主動暫停發放

退撫給與，並通知臺灣銀行一

併暫停發放優惠存款利息。 

   

三、發放作業 

(一)每年 1月 16日及 7月 16日將各

項退撫給與直接撥入指定之國

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或簽發

支票逕送領受人。 

(二)通知領受人當期發給日期及應

領金額。  

(三)是否檢附印有銓敘部浮水印之

發放清冊辦理核銷。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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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6 

項目名稱 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照護 

承辦單位 人事室 

退休人員

三節慰問

之控制重

點及作業

注意事項 

一、照護對象：（1）89 年 11月 30日以前已退休生效人員；（2）89 年 11月 30

日以後退休生效之人員退休時年滿 60歲，或任職滿 25年年滿 55歲者，或

未具工作能力之退休人員；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而降低命

令退休年齡之命令退休人員。 

二、合於上開照護對象之退休人員在國內設有戶籍者，始予以照護，若於年節

前出國者，應出具委託書，委託台灣地區親友代為請領三節慰問金；如於

出國時未出具委託書，得於國外地區出具經我國駐外機構一年內簽證之委

託書。 

三、又行政院 98年 12 月 4日院授人給字第 0980065889 號函示略以：為簡化行

政作業並落實退休人員照護，在國內設有戶籍得予發給三節慰問金之退休

公務人員及退職政務人員，於年節前出國者，自即日起，免再出具委託書。 

四、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100年 5月 2日局給字第 1000031581號函：有關「退

休人員照護事項」適用對象所稱「未具工作能力者」之認定，說明內容如

下： 

（一）查行政院 89年 11月 30日台 89人政給字第 211191號函修正「退休人員

照護事項」適用範圍規定略以，退休人員退休時年滿 60歲者或任職滿 25

年且年滿 55歲者或未具工作能力者，始予以照護；至所稱「未具工作能

力」，係指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情事。復查本局 90 年 1

月 16 日 90 局給字第 210226 號函就上開行政院 89 年 11 月 30 日函所稱

「未具工作能力」之認定事宜補充規定略以，同意逕由服務機關審酌當

事人退休時之狀況，如合於 89 年 4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

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情事（按：「符合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

之全殘廢或半殘廢，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醫院

證明者」，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精神耗弱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醫院證明者」，或「因疾病或傷害，連續請假

逾 6 個月而無法銷假上班者」），並有主管機關或醫院開具證明、或事證

明確者，得列入退休照護對象。 

（二）茲以 99 年 11 月 10 日修正發布，並自 100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公務人員

退休法施行細則雖已刪除原第 9 條有關未具有工作能力認定之規定，惟

審酌退休人員發給三節慰問金之立意，旨在表達政府對於為國家奉獻一

生之退休人員連繫慰問之意，且「退休人員照護事項」之適用對象業經

行政院於 89年 11月 30日作適度限縮，為表達政府關懷舊眷之意，在「退

休人員照護事項」之適用對象未經行政院再修正前，所稱「未具工作能

力者」之認定，仍請依本局 90 年 1 月 16 日 90 局給字第 210226 號函規

定，參照原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辦理。（如附件） 

五、對於退休人員三節慰問事宜，各單位可利用銓敍部建置之「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查驗系統」查證退休人員之近況，各發放機關應於每年 12月 5日、2

月 5日、4月 5日、6 月 5日、8 月 5日及 10月 5 日前進入查驗系統之「退

休撫卹資料查詢維護作業」校對補登資料，待查驗機關回復結果後，於次

年 1 月 5 日、每年 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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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進入查驗系統之「退休撫卹查驗結果查詢」按個人面或機關面，查

看各項查驗結果。 

法令依據 
一、行政院修正退休人員照護事項。 

二、公務人員遺族照護辦法。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 作業時間 

 
 

 
 
 
 
 
 
 
 
 
 
 
 
 
 
 
 
 
 
 

 
 
 
 
 
 
 
 
 
 
 
 
 
 
 
 
 
 
 
 

審酌慰問金、賀（賻）

儀之發給 

請撥款 

致送退休人員、撫卹遺族 

 

15日 

人事單位造具退休人

員及撫卹遺族三節慰

問金清冊 

會計單位會核 

每年春節、端午及

中秋三節 
重大疾病 婚喪慶弔 

機關首長核定 

 

支出憑證核銷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662.mht
http://intro.exam.gov.tw/weblaw/PrintAll.asp?LawID=E09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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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退休人員照護及撫卹遺族照護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發放注意事項 

（一）確認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領受資格條

件是否符合規定。 

（二）每節前是否確認照護人員仍然健在。 

（三）每節前是否確認照護人員國內設有戶

籍。 

（四）每節是否造具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三

節慰問金清冊。 

（五）是否通知領受人當節發放日期及支領

金額。 

（六）是否確認退休人員有無再任須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之職

務時，須同時停止發給三節慰問金。 

   

三、定期退撫給與查驗期程事項 

是否依銓敍部修正之期程表，配合更新

及進入查驗系統之「退休撫卹資料查詢

維護作業」查看並校對各領受人之基本

資料，如有疏漏則予以補登。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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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7 

項目名稱 早期退休人員特別照護金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適用對象： 

（一）凡於民國 68年底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生活困難之

退休公教人員，除已由當地社政機關列為低收入戶者為優先對象外，如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均不合申請。 

1.每月工作收入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2.有不動產之有固定收益，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3.投資或經營事業、開設商店，每月收入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4.在公私金融機構有存款，每月利息所得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5.以軍公教人員遺族身分支領年撫卹金，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前項各款所稱個人最低生活所需標準暫以每人每月平均收入為新台

幣 12,000 元，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 20,000 元，但領有殘障手冊或患精

神疾病子女與退休人員共同生活並賴其扶養者，酌予提高一倍。 

（二）民國 59年 7月 1日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之退休公教人員，不受所定收

入之限制，均予發給。 

二、退休公教人員之眷屬如為配偶，且已有他人扶養者，仍照有眷屬賴其扶

養之標準，申請特別照護金。 

三、發給標準：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每人每節發給特別照護金額暫定

最高為新台幣 18,000 元，每年三節最高不超過 54,000 元；有眷屬依賴

其扶養者每人每節發給照護金額暫定最高為 31,000元，每年三節最高不

超過 93,000元。 

四、申請程序： 

（一）配合年度預算，每年由請求照護人申請一次，於每年度三節之第一個

年節 30日前作業。前一年度經審核有案者，次一年度得由主管機關審

酌免繳證明文件。 

（二）由退休人員於每年規定時間以前，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自行向原退休

機關(學校)提出申請，並由原退休機關(學校)審酌其生活狀況，詳加

初核(必要時得送社政或稅務機關查證)後，填具照護金請領清冊，連

同申請照護事實表及有關證明文件，層報主管機關審核。 

（三）各單位人事人員對於殘廢或重病之退休人員應主動加強服務。對於民

國 59年 7月 1 日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申請照護金時，應准免繳證

明文件均予發給。 

法令依據 
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特別照護金

作業要點。 

使用表格 

一、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申請照護事實表。 

二、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年節特別照護金

請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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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 相關表件 作業時間 

 

 

 
 
 
 
 
 
 
 
 
 
 
 
 
 
 
 
 
 
 
 
 

 
 
 
 
 
 
 
 
 
 
 
 
 
 
 
 
 
 
 

 
 
 
 
 
 
 
 
 
 
 
 
 
 
 
 
 
 
 
 
 

 
 

退休人員提出申請 

1.申請照護事實表。 

2.本人及眷屬最近

一個月戶籍謄本。 

3.配偶、子女領有殘

障手冊或患有精

神疾病之證明。 

原退休機關組成專案小

組審查初核 

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小組

複核、審定 

編列預算機關 

10日 

20日 

原退休機關 

原退休機關依預算程序請款轉發 

通知退休人員 

核轉 

主管機關轉

 

核銷 轉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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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早期退休人員特別照護金核發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通知申請作業：是否於每年度三節之第

一個年節 30 日前針對下列適用對象進行

通知 

(一)民國68年底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在台灣

地區設有戶籍生活困難之退休公教人

員，除已由當地社政機關列為低收入戶

者為優先對象外，係指並無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 

1、每月工作收入足以維持其人最低生活

者。 

2、有不動產之固定收益，足以維持其個人

最低生活者。 

3、投資或經營事業，開設商店，每月收入

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4、在公私金融機構有存款，每月利息所得

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5、以軍公教人員遺族身分支領年撫卹金，

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者。 

(二)民國 59年 7月 1日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

之退休公教人員，申請年節特別照護

金，均予發給。 

(三)退休公教人員之眷屬如為配偶，且已有

他人扶養者，仍照有眷屬賴其扶養之標

準，申請特別照護金。 

(四)生活困難之認定，以每人每月平均收入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有眷屬依賴其扶養

者二萬元以下為標準。 

   

三、原退休人員申請作業 

(一)退休公教人員是否於每年度三節之第一

個年節30日前，向原退休機關（學校）

提出申請。 

(二)相關證件是否檢附齊全 

  1.申請照護事實表。 

  2.本人及眷屬最近一個月戶籍謄本。 

  3.配偶、子女領有殘障手冊或患有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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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病之證明。 

(三)是否有身體殘廢或罹患重病之退休人員

需由原退休機關派員協助申請之情事。 

四、原退休機關審核作業 

(一)原退休機關是否於每年度三節之第一個

年節30日前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初核，必

要時並送社政或稅務機關查證。 

(二)審核完成後，是否填具特別照護金請領

清冊，並連同相關有關證明文件核轉主

管機關。 

(三)對於民國 59年 7月 1日以前支領一次退

休金人員申請照護金時，應准免繳證明

文件。 

   

五、主管機關審核作業 

(一)主管機關是否於每年度三節之第一個年

節20日前，組成專案小組複核、審定。 

(二)是否業將審定符合照顧人員名冊，函送

預算編列機關。 

   

六、預算編列機關核撥作業 

預算編列機關是否於每一年節15日前，

將應發照顧金額轉知主管機關或申請人

員退休機關（學校）。 

   

七、原退休機關轉發及核銷作業 

(一)原退休機關是否將照顧金轉發申請人。 

(二)原退休機關是否完成相關覈銷作業。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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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8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核發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核定權責：受傷慰問金，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定；殘廢、死亡慰問金，由總統府、

國家安全會議、五院、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

會核定之。 

二、申請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

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三、申請程序：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8 條規定辦理。 

四、救濟：對於慰問金案之核定結果，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

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

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使用表格 
一、公務人員因公受傷殘廢死亡慰問金申請表。 

二、公務人員因公殘廢死亡證明書。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 相關表件 作業時間 

 
 
 
 
 
 
 
 
 
 
 
 

 
 

 
 
 
 
 
 
 
 
 
 
 
 
 

 
 
 
 
 
 
 
 
 
 
 
 
 
 

 

因公受傷 

服務機關受理 

陳判 

核轉 

申請 

權責機關核定 

因公受傷： 
1.公務人員因公受傷

慰問金申請表。 
2.因公受傷，需檢附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醫院出具之

診斷證明書。 

轉知 

15日 

10日 

因公殘廢、死亡 

因公殘廢、死亡： 
1.公務人員因公殘廢

死亡慰問金申請表。  
2.因公殘廢，需檢附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醫院出具之

殘廢等級證明書及

公務人員因公殘廢

證明書。 
3.因公死亡，需檢附死

亡證明文件及因公

死亡證明書。 

核發慰問金 

http://ca2.cpa.gov.tw/oldweb/SOP/retirement/doc/ret-993.doc
http://ca2.cpa.gov.tw/oldweb/SOP/retirement/doc/ret-99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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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核發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

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申請、核發發作業 

(一)是否符合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對象。 

(二)是否符合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標準。 

(三)是否符合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申請程序及核

定權責。 

(四)因公受傷、殘廢、死亡慰問金之請求權時效，

是否依據規定辦理。 

(五)依規定辦理領受死亡慰問金之遺族，其領受

順序、數人領受方式等，是否依其規定辦理。 

(六)是否依其規定，在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

問金發給辦法施行後，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

額外保險。 

(七)是否依規定，依公務人員或遺族依本辦法發

給慰問金時，其因同一事由，依本辦法或其

他法令規定發給或衍生之各項給付，應予抵

充，僅發給其差額。 

(八)是否依規定填報慰問金申請表件之格式。 

   

三、不服慰問金核定結果之救濟 

申請慰問金者，如不服核定結果，是否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及行政程序法相關規

定辦理。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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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1009 

項目名稱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辦理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聘僱人員公、自提儲金，應由各機關學校自行在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

儲存孳息，並按人分戶列帳管理。 

二、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

或在職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者，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三、死亡人員公、自提儲金本息，其遺族領受順序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辦

理。 

四、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

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 

五、請領公、自提儲金本息之權利，自離職或死亡之次月起，經過五年不

行使而消滅。但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不能行使

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六、不合發給之公提儲金本息及因逾請領時效期間而未領取之公、自提儲

金本息，均由其服務機關學校解繳公庫。 

法令依據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 相關表件 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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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辦理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提存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一) 聘僱人員公、自提儲金是否按人分

戶列帳。 

（二）核對聘僱人員薪給及離職儲金每月

提存金額是否正確。 

   

三、核發聘僱人員離職儲金之審核 

(一) 核對聘僱人員離職原因： 

1.因契約屆滿離職、或經機關同意契

約屆滿前離職、或在職因公、病死

亡，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2.未經機關同意提前離職、或違反契

約所定義務被解聘，發給自提儲金

本息。 

（二）聘僱人員離職日期是否正確。 

（三）核對「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分戶離職

給付清單」記載給付金額及繳回公

庫金額是否正確。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